
2011年内陆渔政执法快艇购置项目招标公告(第二次)
招标编号：ZSB-2011-013(YZKT)
2011年内陆渔政执法快艇购置项目已经农业部主管部门批准建设，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完成购置工作。由于在第一次招标中第一包招标失败，现对该包发布第二次招标公告。
北京方正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为本项目的招标代理单位，负责本项目招标工作。现邀请合格的投标人前来投标。
1.招标编号：ZSB-2011-013(YZKT)

2.招 标 人：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
3.招标代理单位：北京方正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招标货物名称、数量、标书售价： 
投标人必须对整包货物进行投标，不得只对一个包中的部分内容投标，否则其投标无效。
招标货物一览表
	包号
	货物名称
	数量

(艘)
	主要技术指标
	交货地点
	最高

限价

万元/艘
	标书售价

（元）

	第1包
	全蓬玻璃钢快艇（汽油）
	22
	总长7.50米～8.00 米 、宽2.2米～2.5米航速不低于40公里/小时,续航力不小于200公里,主机为汽油双挂机，单机额定功率不大于44.1千瓦（60马力）,电动液压升降螺旋浆装置。
	河北、江苏、江西、山东、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4.6
	700


注：最高限价是建造每艘快艇的最高限额，是任何情况下，投标人投标报价不能超出的极限值。
5.合格的投标人

5.1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有能力提供《招标货物一览表》中的货物及服务的制造商均可投标。

5.2投标人必须向招标人购买招标文件并登记备案，未向招标人购买招标文件并登记备案的潜在投标人均无资格参加本次投标。

5.3投标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它有关的法律和法规。
5.4投标人必须是具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且能够独立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企业法人。

5.5投标人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船舶建造单位，具备《渔业船舶建造修理工厂认可证书》和渔业船舶设计资格证书，并在近三年从事过快艇的建造。

5.6如投标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船舶建造单位，具备《渔业船舶建造修理工厂认可证书》,但不具备渔业船舶设计资格证书，须与具备渔业船舶设计资格的单位组成联合体参加投标。

5.7招标人或其所属分支机构，以及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的单位，不得参与投标。

5.8投标人应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对艇的设计、制造、安装、供货和售后服务等应按ISO9000系列的标准进行控制，保证设计制造和服务质量。

5.9投标人应具有从事快艇生产制造的经历,且资信良好。投标人提供至少三个在类似（用于行政管理船艇）政府采购建设项目的良好业绩（所列举的业绩简介包括：用户名称、联系人员、联系方式、投运时间、数量、快艇名称等）。证明文件可提供如中标通知书或合同等资料复印件。
5.10投标人财务状况良好。注册资金不少于人民币300万元（含），没有处于财产被没收、接管、破产或其他关、停、并、转的状态。投标人没有涉及重大经济诉讼案件。

5.11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投标的，必须指定由船舶建造单位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代表联合体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对整个招标工作向招标人负全部责任。联合体提交的投标文件中，应有联合体协议书。联合体应提交一份授权书，授权书中应载明联合体牵头人有权代表联合体承担责任和接受指示。整个合同实施应全部由联合体牵头人负责。

5.12联合体牵头人授权书须有联合体各成员的合法代表的签署。在联合体各成员共同签署提交的联合体协议书中应明确参与单位的名称、资质、业务范围。对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做出清楚、完整而又详细的量化说明。联合体牵头人授权书（原件）以及联合体协议书副本（包括联合体各方计划承担的合同份额和责任说明）应与投标文件一起递交，没有提供联合体协议书的联合体投标人将被认为不符合合格投标人资格。

5.13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对本项目单独投标，也不得参加其他联合体对本项目的投标。投标人一旦被招标人邀请，其联合体的组成成员不得变更。否则，其投标和与此有关的联合体的投标将被拒绝。

5.14按要求提供检测样板，招标人将投标人保送的样板统一编号送有关检测部门进行检测。

符合以上条件的单位均可参加投标，本次招标不接受代理商投标。
6. 检测样板送达时间、地点及检测费用：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报送规格为500mm×500mm×10mm，250mm×250mm×15mm，250mm×250mm×10mm样板三块，样板送达时间详见招标文件，送达地点为北京方正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602会议室，检测费用由投标人承担，按每投标人6000元预收，按实际费用结算，多退少补。逾期或不符合规定的样品恕不接受。检测费用随同样板一并递交。

7．报名及发售招标文件时间：即日起接受报名并发售招标文件（节假日除外），2011年12月20日至2011年12月26日9：00～16：00时（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休息）。报名及售书地点为北京方正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9号六楼606室）。招标文件如需邮购，另加邮费100元人民币/份（国内）。招标代理单位将不对邮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延误或丢失负责。招标文件售后不退(恕不提供电子版)。
投标人可在购买招标文件时得到有关本项目招标进一步的信息。如对本次招标有疑问，欢迎垂询。

招标代理单位：北京方正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9号

开 户 行：农行北下关分理处

帐    号：050601040010989

邮    编：100081

电    话：62135588-6066、5126
传    真：62122940、62135549
联 系 人：李会猛   孙 妍  
2011年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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